附件

[bookmark: _Hlk187741596]泰兴市2026-04号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
（征求意见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3〕7号）、《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21〕15号）、《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深入推进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24〕939号）等法规政策要求，泰兴市人民政府组织编制了《泰兴市2026-04号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征求意见稿）》。现将方案主要内容公示如下：
一、编制依据
（1） 法律、法规和规章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4．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5．  《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11．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12． 《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
13． 《江苏省河道管理条例》；
14． 《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
15． 《泰州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条例》；
16． 《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保护部令第42号）；
17． 《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
18． 《江苏省水域保护办法》；
19． 《江苏省建设项目占用水域管理办法》。
（2） [bookmark: _Hlk135058424]政策文件
1． [bookmark: _Hlk144719467][bookmark: _Hlk135320608]《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
2． 《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3〕7号）；
3． 《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用地用海要素保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89号）；
4． 《自然资源部关于在经济发展用地要素保障工作中严守底线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90号）；
5． 《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234号）；
6． 《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改进优化能源、交通、水利等重大建设项目用地组卷报批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36号）；
7．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北京等省（区、市）启用“三区三线”划定成果作为报批建设项目用地用海依据的函》（自然资办函〔2022〕2207号）；
8．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更新永久基本农田数据库的函》（自然资办函〔2024〕544号）；
9． 《省政府关于江苏省骨干河道名录（2018年修订）的批复》（苏政复〔2019〕20号）；
10． 《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规划的通知》（苏政发〔2020〕1号）；
11． 《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承接国家委托用地审批权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苏政发〔2020〕48号）；
12． 《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的通知》（苏政发〔2020〕49号）；
13． 《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苏政发〔2021〕87号）；
14． 《省政府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实施意见》（苏政发〔2022〕8号）；
15． 《中共江苏省委 江苏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促进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苏发〔2023〕9号）；
16． 《省政府关于公布江苏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标准的通知》（苏政规〔2025〕5号）；
17．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调整管理办法的通知》（苏政办发〔2021〕3号）；
18．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江苏省湖泊保护名录（2021修编）》（苏政办发〔2021〕15号）；
19．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苏政办发〔2021〕20号）；
20． 《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工业用地提质增效的意见（苏政办发〔2021〕103号）》；
21．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实施方案的通知》（苏政办发〔2022〕78号）;
22． 《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21〕15号）；
23． 《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在建设用地审查中严格落实生态空间管控要求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21〕53号）；
24． 《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快推进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苏自然资发〔2021〕138号）；
25． 《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进一步推进工业用地提质增效实施细则的通知》（苏自然资发〔2021〕264号）；
26． 《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指南（试行）> <江苏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审查要点>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21〕1028号）；
27． 《江苏省自然资源厅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江苏省林业局关于加强耕地保护严格耕地用途管制的通知》（苏自然资发〔2022〕178号）；
28． 《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用地用海要素保障的通知》（苏自然资发〔2023〕200号）；
29． 《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深化推进产业园用地提质增效的通知》（苏自然资发〔2023〕322号）；
30． 《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泰兴市2023年度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调整方案的复函》（苏自然资〔2023〕432号）；
31． 《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的通知》（苏自然资发〔2024〕122号）；
32． 《江苏省自然资源厅转发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更新永久基本农田数据库的通知》；
33． 《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深入推进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24〕939号）；
34．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等占用高标准农田补建工作的通知》（苏农建〔2021〕16号）；
35． 《关于印发江苏省重大项目建设审批“一件事”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苏政务办发〔2022〕60号）；
36． 《江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财政厅 省自然资源厅 省农业农村厅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苏人社函〔2022〕85号）；
37． 《市政府关于印发泰州市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实施办法的通知》（泰政规〔2022〕3号）；
38． 《市政府关于公布泰州市征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补偿标准的通知》（泰政发〔2023〕104号）；
（3） 行业标准
1． [bookmark: _Toc17114][bookmark: _Toc27448][bookmark: _Toc7164][bookmark: _Toc10984][bookmark: _Toc2317][bookmark: _Toc1675][bookmark: _Toc13956]《土地基本术语》（GB/T 19231-2003）；
2． 《土地勘测定界规程》（TD/T 1008-2007）；
3．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4．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TD/T 1055-2019）；
5．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6． 《江苏省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编制指南（试行）》；
7． 《江苏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指南（试行）》。
（4） 相关规划
1． [bookmark: _Hlk141088503]《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规划》（苏政发〔2020〕1号）；
2． 《泰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苏政复〔2023〕19号）；
3． 《泰兴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苏政复〔2023〕29号）；
4． 《泰兴市2023年度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调整方案》（苏自然资〔2023〕432号）；
5． 《泰兴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征求意见稿）；
6． 《泰兴市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7． 《泰兴市“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泰政发〔2021〕11号）；
8．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泰兴市中心城区0015单元（姚王单元）详细规划》。
（5） 已有调查及统计成果
1． [bookmark: _Hlk142263442]泰兴市历年供地台账数据；
2． 泰兴市2024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
3． 泰兴市“三区三线”划定成果；
4． 泰兴市永久基本农田核实处置成果；
5． 泰兴市重要水域设施管理范围线；
6． 泰兴市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划定成果；
7． 泰兴市“十二五”以来高标准农田上图入库成果；
8． 泰兴市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
9． 泰州市2025年省级公益林优化落界成果；
10． 泰兴市2018年度耕地质量等别更新评价成果；
11． 其他相关调查成果。
二、总体情况
泰兴市2026-04号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共1个片区，位于姚王街道，片区名称为姚王街道阳江路南片区。片区总面积13.8274公顷，拟征收集体土地面积10.0435公顷（成片开发范围以最终批复为准）。片区外部水、电、气、热、通讯和消防基本具备地块开发条件。
三、成片开发的必要性
“十五五”期间，泰兴市充分发挥江苏中轴战略交汇点的区位优势，抢抓上海“五个中心”、锡常泰都市圈建设契机，全面融入上海、全力融入苏南，深入推进港城联动、跨江联动、公水联动，加快提升县域能级，推动产业结构差异化、基础设施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要素流通市场化，重点打造“常泰跨江融合发展桥头堡”。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以城市更新提质宜居环境，以绿色低碳绘就发展底色，以文脉传承凝聚城市精神，以产业升级激活城市动能，致力实现更优的教育、更稳定的就业、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更舒适的住房条件、更美好的生态环境。在此背景下，为加快推进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实施，按照征收一片、建设一片、建成一片的总体要求，泰兴市以系统性、完整性、连片为原则，落实“创新智造高地、生态银杏之乡”发展目标，高效配置土地资源、提升城市功能、强化生态服务功能，以此推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本方案可充分发挥规划在城市开发过程中的指引作用，能够使成片开发更好的服务于泰兴城市发展，同时，本方案能够规范征地行为，维护和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基本利益，保障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有效保障重点区域与重大项目发展。
四、公益性用地情况
根据《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深入推进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24〕939号）文件要求：工矿和仓储用地面积占片区总面积不低于60%的片区，公益性用地比例原则上不低于20%。本方案共1个开发片区，属于工业主导型片区，公益性用地面积2.7672公顷，公益性用地比例20.01%。
五、规划符合情况
1.本方案符合《泰兴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征求意见稿）中的发展定位、要求，并已纳入泰兴市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草案）；
2.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已全部纳入泰兴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
3.成片开发范围不涉及“三区三线”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不涉及生态空间管控区；
4.符合《泰兴市中心城区0015单元（姚王单元）详细规划》。
六、效益评价
1.经济效益
通过成片开发方案的实施，可促进工业集聚、生活质量提升,增强城区、乡镇生活配套设施供给水平，促进经济增长，拓展经济发展空间，提升国民经济生产总值。此外，还提供优质产业落地，提升居民生活空间质量，提高区域吸引力，带动区域各类土地资源价值逐步提升。
2.社会效益
成片开发方案项目的实施对城区和乡镇社会、经济环境等各方面都产生重大影响，对土地利用、分配公平、环境改善、增加就业等方面有促进作用。通过成片开发方案的实施能够真正实现统一规划、统一配套、统一开发、统一建设、统一管理，提高城市土地资源配置效率。
3.生态效益
为保护片区环境和生态资源，将切实加强节能、环保方面的管理，片区内项目建筑将严格实施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降低能耗，污染物排放严格控制，生活、生产废气排放必须符合国家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排水采取雨污分流、清污分流制，区域环境将得到充分维护，实现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七、拟建设项目、开发时序和实施计划
成片开发范围内拟建设项目以工业用地、城镇道路用地为主计划在2026年5月启动土地征收工作。
八、选址适宜性
方案不涉及各类自然保护地、各级风景名胜区;方案不涉及国有林场、国有林地;方案不涉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不涉及历史文化保护街区，不涉及历史建筑，不涉及传统村落；方案不涉及《江苏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中的地块，不存在土壤污染;方案不压覆现有矿山和已经探明的矿产资源：方案不涉及湖泊保护名录、骨干河道名录中的河道、湖泊等重点保护水域；方案片区内土地平整，无低丘缓坡等不利建设条件，未见现状地质灾害，未处于地质灾害易发区，成片开发建设条件适宜。
方案涉及占用高标准农田，不涉及占用“两区”。
九、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措施
1.征地补偿标准:参照《省政府关于公布江苏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标准的通知》（苏政规〔2025〕5号）的标准执行；
2.征地安置:泰兴市计划通过货币安置、社保安置、搬迁安置等相结合的安置方式，落实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妥善解决被征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
3.征地程序:泰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征地报批前，督促姚王街道严格按规定履行征地报批前告知、现状调查及确认、听证、公告等程序。
十、结论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7]《泰兴市2026-04号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征求意见稿）》符合自然资源部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落实了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注重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注重生态环境保护，能够促进泰兴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12－


image1.jpeg
) :‘.1 ]\ ‘ E “" =
; Y;‘; gt " 4‘/’%/
s YK “;/;7//v =
s ,.""5"‘ “',-‘ '-' ~
. = s A
-‘ e ;. ! g

GRS TR 36 E—
T %90 ] BA SR 5T )
7
777 et





